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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店：九龍彌敦道301-309號
保健坊中成藥店：
•皇后大道中151-155號
•灣仔軒尼詩道188號
•灣仔道83號
•尖沙咀柏麗購物大道G40號
•旺角彌敦道678號
•觀塘物華街19-29號
•沙田廣場第三層17B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一期2樓205-206
•荃灣沙嘴道247號
•大埔新達廣場一樓054A
•大埔大榮里6-10號B
•屯門啟發徑1-13號
•元朗同樂街9號C
•旅遊天地：尖沙咀彌敦道143-1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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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現正為大殿及太歲元辰殿訂購各項宗教設置，現邀請合資格及有意競
投之供應商投標。

投標項目包括：

有興趣投標者請於本告示刊登後十四日內將下列文件寄往 「黃大仙竹園村2號
嗇色園總辦事處收」 。信封面請註明 「嗇色園黃大仙祠宗教設置招標」 。

所需提交之文件：
（1）上述各項之設計及報價；
（2）相關工程／設計經驗詳述；
（3）公司介紹書／組織架構表；及
（4）商業登記及牌照副本。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278141與林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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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鑄青銅化香爐

鍛銅五行紫荊

鑄青銅月老及男
女造像
鑄青銅五龍鼎
燒瓷門神浮雕
燒瓷廿四孝浮雕

鑄銅殿堂介紹牌

鑄銅小麒麟
鑄銅斗姆香爐

青石雕刻品

規格
2,550mm高×1,450mm長×1,450mm闊

直徑1,070mm×1,470mm高

約1,800mm-2,300mm高×700mm-900mm長
×700mm-900mm闊
直徑600mm×1,070mm高
2,500mm長×3,000mm闊
650mm長×450mm寬

1,120mm高×500mm長×400mm闊

137mm高×110mm長×86mm闊
306mm高×420mm闊
- 56㎡石雕道德經書法碑
- 4.7m高照壁土牆（雕刻人物山水）
- 透雕掛柱共22㎡
- 6米高華表一對
- 6.6米高漢白玉觀音像
- 5.5米直徑十二生肖兩儀地雕
- 3米高龍龜碑記
- 40米長雕刻欄杆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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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批

備註
用作焚化香枝
須配以電路組
合以供旋轉及
LED燈之用

安裝於牆身
安裝於牆身
須設計9款不
同邊框花紋
須配錦盒

嗇色園黃大仙祠
宗教設置招標公告

A8 港聞
責任編輯：梁曉斌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 星期五

【本報訊】有問題學生輪候入讀
群育學校時間超過一年，即使讀完也
難轉回主流學校。申訴專員公署表示
，將主動調查特殊教育服務程序，審
研教育局是否提供足夠支援，希望家
長提供意見。

目前，有中度至嚴重情緒及行為
問題的學生，將轉介紹到本港七間群
育學校接受過渡教育，提升生活技能，
以重返主流學校。申訴公署高級調查主
任黃詠華表示，七間群育學校學額共
有一千多個，宿額有六至七百個。

申訴專員黎年表示，署方發現有
的群育學校輪候的名單很長，有部分
學生輪候時間超過一年，有些學生更
中途撤銷輪候。而情況有些改善的同
學，轉回主流學校也很難，有的甚至
在群育學校已經畢業，也沒有找到主
流學校學位。

黎年表示，希望調查當中涉及的
原因、特殊教育的服務程序，以及教
育局是否提供足夠支援；也希望家長
在一個月的諮詢期內，向公署提供意
見。諮詢期截至下月八日。

群育學校輪候最長逾一年

快訊快訊庭快訊庭快訊法

27年白付180萬 申訴署批荒謬

教局糊塗􀎠租用􀎡自家地

事發○六年，有團體發現位於大埔大尾篤一塊土地使用
率偏低，向地政總署申請使用該幅土地做康體用途。地政總
署向教育局查詢時，教育局卻稱沒有權監管該幅土地，兩部
門產生爭議，拖延四年仍未解決，令事件浮出水面。

撥予團體開中心
申訴專員公署高級調查主任李衛棠透露，涉事土地佔地

一千二百平方米，是一九七四年，由地政總署前身的新界民
政署，應當時教育司的要求撥出，予一個體育協會開設戶外
活動教育中心。但二○○○年至○六年，活動中心使用率極
低，每年活動人數介乎一百二十人至二百八十人不等，平均
每日不到一人。○七年因協會停止舉行活動，土地使用人數
跌到零。

公署調查認為，教育司對該幅土地使用率疏於監管，還
於一九七六年，因借用該活動中心地方擺放器材，向政府申
請撥款，反向協會支付租金，共付了二十七年，租金合共一
百八十萬元。公署還發現，教育司和協會之間沒有任何白紙
黑字的租約，租約於○四年終止。李衛棠批評事件荒謬，好
比自己有間屋，免費租給朋友住，自己需要使用房子的某個
地方，卻要付租金給朋友。

申訴專員黎年批評 「教育局好像突然忘記這塊地應是自

己的」，但他否認事件涉及以權謀私，也不認為有足夠理據
讓協會歸還該筆款項。

教局地署互卸責
○六年開始，教育局和地政總署為土地權責問題相持不

下，至今已達四年。教育局以撥地工程條款標題載有該協會
名稱等理由，認為土地由地政總署負責，地政總署則表示不
同意。黎年批評教育局解釋牽強，對政府資源漠不關心，即
使地政總署提出證據，指土地屬教育局所有，教育局仍堅持
己見，拒絕接受事實。

黎年指出，兩個部門一直書信往來，各不相讓，未有尋
求解決方法，令人覺得整個政府的管治不理想，這不是單一
事件。他建議，若部門之間未能協調解決方法，應將問題呈
上，並非相持不下。同時，公署還建議地政署同各決策部門
協商，研究有沒有類似個案。黎年還透露，目前該協會運作
正常，開始舉辦學生活動，政府也不再需要交租。

教育局回應稱，曾花費大量時間翻查文件記錄，仍無法
找到涉及今次事件的撥地記錄，因此沒有及時承擔責任，為
此深表歉意。發言人說，完全接納申訴專員的建議，並會適
切展開跟進工作，承諾日後會審慎處理撥地及儲存重要文件
事宜，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本報訊】申訴專員公署指出，現行違例駕駛記分
制度有漏洞，每年約有兩成扣滿分司機刻意不收取傳票
或不出庭應訊，成功逃避停牌。公署建議以更加激進手
段逼司機出庭，例如是不續發其他汽車牌照、禁止出入
境等。

現有的違例駕駛記分條例規定，司機兩年扣滿十五
分會被罰停牌，以往有司機拒收法庭傳票，或提供虛假
地址而逃避出庭。○九年修例後，運輸署仍以普通郵遞
，將傳票寄到司機在運輸署登記的地址，若司機沒有出
庭，運輸署再以掛號信通知，就算無法送遞，都當作已
送達。若司機不出庭，當局可發拘捕令，但無權取消其
牌照，只有等牌照到期，運輸署署長可拒絕為其續牌。

據統計，去年五月至今年一月底，仍有二百一十個
被扣滿分的司機沒有出席聆訊，申訴專員黎年表示，這
顯示修例未能徹底解決問題。每年約有五分之一被扣滿
十五分的司機，刻意逃避收取傳票及應訊，成功逃避停
牌。且現時駕駛執照有效期達十年，拒絕續牌的阻嚇力

十分有限。
公署高級調查主任黃樂怡表示，如一個司機儲滿十

五分前續牌，而牌照有效期為十年，只要他不出庭，不
去警署自首，便可以拿牌照繼續在路上駕駛。

申訴署倡禁出入境
申訴專員公署建議當局，考慮拒絕有關司機的其他

車輛牌照的續期，這些牌照有的只有一年有效期。或採
取更激進的方法，將涉事司機列入黑名單，不准出入境
。黎年表示，被扣滿分的司機，通常駕車有問題，發生
意外的機會較高，建議運輸署加快處理取消牌照程序，
以及記錄被記滿分司機涉及交通意外的情況。署方還建
議立法，授權法庭頒令長期取消駕駛者資格，研究容許
司機去信法院認罪，取代出庭，以簡化停牌程序。

運輸署回應表示，對不續發車牌的建議有所保留，
因為這與駕駛者罪行的性質不相稱，但會研究容許駕駛
者以去信認罪取代出庭，簡化停牌程序。

教育局荒謬租地事件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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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教育司要求新界民政署轄下理民府，撥出大埔
大尾篤一幅面積1200平方米的土地，設立一
個戶外活動教育中心，提供給一個體育協會免
費使用。同年底，新界政務司把該地撥予教育
司。

教育司懷疑出錯，向政府提交申請，向該體育
協會以月租1500元租用該地。

教育司獲政府批准租金開支申請，並開始租用
該地，卻無與該體育協會簽訂租約。

租約終止，27年來租金總額180萬元。

有團體向地政總署投訴該地使用率偏低，
2000年至2006年每年僅120人至280人使用
，揭發教育局荒謬租地事件。教育局和地政總
署開始就事涉互相卸責。

該體育協會停辦活動，該地開始空置無人使用。

申訴專員公署批評教育局荒謬。該體育協會已
恢復活動，教育局接受公署建議，監管該體育
協會就該地的使用率。

申訴專員批評教育局 「突然失憶」 ，忘記監管
一塊上世紀七十年代獲批予某體育協會的自屬官地
，更反向該協會支付二十七年租金，合共一百八十
萬元。因涉事土地使用率極低，被另一團體申請用
地時揭發，教育局與地政總署卻互相卸責，令事件
拖延長達四年。專員批評兩個部門如此做法令人覺
得政府管治不力。

本報記者 于 靜

兩成扣滿分司機不應訊避停牌

陳振聰再被拒監驗遺囑
【本報訊】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遺囑認證案，上

訴庭昨日駁回商人陳振聰的上訴，不批准他委派專家監督
警方驗證龔如心遺囑的真偽。

法庭在今年二月裁定，陳振聰出示的○六年遺囑屬偽
造。原審法官同意，將陳振聰持有的○六年遺囑、墊底紙
及信封交給警方，進行筆跡、指紋及DNA鑑證。當時法
官拒絕陳振聰要求派專家觀察鑑證過程，陳振聰不服檢驗
由警方單方面進行，提出上訴，昨日被駁回上訴。

律政司在陳詞中指出，法官林文翰在遺囑認證案中
，已清楚指出遺囑屬偽造，警方有責任展開調查，進行
連串化驗，刑事調查當中絕對不能有疑犯在場監督。陳
振聰的代表律師則稱，進行指紋檢驗會損害遺囑，而且
只可以進行一次，加上遺囑認證案的上訴還未進行，法
庭拒絕陳振聰派專家一併進行檢驗，是剝奪陳振聰的權
利，極不公平。

上訴庭副庭長羅傑志判決時指出，上訴案主要針對一
些法律爭拗，○六年遺囑已無需呈交法庭，因此駁回申請
。上訴庭並已排期明年一月，就遺產案進行上訴聆訊。

街頭藝人表演脫阻街罪
【本報訊】街頭表演藝人蘇春就今年四月在銅鑼灣鬧

市表演默劇時，被控阻街。東區法院昨日裁定其罪名不成
立，法官指出，基本法保障港人有文化活動自由，被告雖
然阻街，但並無構成危險，因此判被告無罪。

被告蘇春就（五十歲）對裁決感到鼓舞。他表示放下
了心頭大石，認為判決有深遠的影響，因為可以讓街頭表
演者有自由和空間進行表演。他又表示，將來仍會如常到
行人專用區進行街頭表演。他說，表演只是想將歡樂帶給
市民，希望市民日後包涵，並期望政府及警方配合。

裁判官在判案時指出，雖然被告是有阻街，但他是行
使基本法第三十四條中 「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文學
、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是與眾同樂，並沒
有對行人構成危險不安，甚至失控。判詞說，以香港社會
的物質文化水平，市民會容忍有限和合理的阻街，而行人
專用區的定義，不應只是讓行人行走，應容納其他文化交
流活動。

案發在今年四月六日傍晚，蘇春就在銅鑼灣紀利佐治
街對開的行人專用區，表演拋保齡球樽、玩中國搖搖，以
及向小朋友派發長形氣球，引來約八十人圍觀而造成阻街
。警員接到投訴後到場，曾先後兩度勸喻蘇春就離開，惟
對方未幾又折返表演，於是決定票控他。

女師非禮女生還押候判
【本報訊】中學女教師非禮十三歲女學生案件，被

告昨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兩項非禮和一項管有兒童色
情物品罪名成立。法官將案件押後至本月二十四日判刑
，以等候被告的家庭背景和受害人的創傷報告，被告還
押監房。

被告蔣嘉燕（二十九歲），被控四項
非禮及一項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名，其中
兩項非禮罪由於受害人未能清晰指出日期
，所以罪名不成立。

法官裁決時表示，被告是接受高等教
育的成年人，在警方警誡下承認與受害人
有親密關係，法庭不相信她會被女警誤導
。雖然受害人一度在庭上推翻之前的口供
，但相信是受害人擔心案件對被告的影響
，才會這樣做。

案情透露，蔣嘉燕於○八年四月至十
二月期間，與十三歲女學生發生師生戀，
二人曾互相接吻和擁抱，並曾有性接觸。
事件其後被女童的母親揭發。

▶黎年批
評教育局
：「好像突
然忘記這
塊地應是
自己的」

本報攝

▲本港現時有七間群育學校。圖中的
盛德中心學校為其中一間


